
〈說文〉歧讀考源

一一兼論初期文字與語言之關係

湯炳正

(一) {說文〉歧讀字之永濟、

漢許慎〈說文解字〉一書，乃研究中國古代語言丈字之重要典籍。雖著者由於時代

限制，其內容尚存在某些問題，但上探金甲文字之源，下推隸楷演變之泣，旁研聾訥訓

詰之禪i盒，莫不因此書之存在而提供後人以極其豐富之資料。有清以來，雖研討注釋者

輩出，但不能謂此項寶貴資料已得到充分利用。例如從〈說文〉中所保存之“歧讀"現

象以探討古代語言典文字之關係，即尚為前人未曾涉及之新問題。

研究中國古代語言現象，不得不有賴於文字。然溯厥文字之初起，則觀非諧聾，又

非拼音，只為一種極簡單之事物形象符號。因此，古代文字與語言之結合l關係及結合過

程，必領加以探索。清代自顧亭林起而古音之學大昌。乾嘉諸懦，遞相發明，所得益精

且宏，皆知根據聲詢以抉語言文字之源。其中對〈說文解字〉一書之整理，其功績尤為

宏偉。然考其所持之理論，則莫不以為: “文字之始作也，有義而後有昔，有昔而後有

形，音必先乎形。.. (見段玉裁〈說文解字〉注土部)又云:“聲之來也與天地同始。未

有文字以前，先有是聾，依聲以造字，而聲即寓於文字之內。.. (見正筠〈論文釋例〉

卷三)則是謂文字根據語音而創造，文字即為語昔之符號，在文字產生之始即與語音有

互相凝結而不可分離之關係。此清儒以來之一貫理論。要求、清儒之治〈說丈〉者，其成績

之所以能超越前代者固因此，而其猶有某些問題無法解抉者，亦即因固守此說之所致。

例如凡遇〈說文〉中具有兩昔以上之“歧讀"字，眠不能以“音近"解釋，又不能以“音

轉"推演者，輒感迷離，其蔽可想而見。

追太炎先生〈文始〉問世，始對古字“歧讀"現象有所突破。先生在〈丈始﹒略例

癸〉云: “形聲現定，字有常聾，獨體象形，或有逾律。" “何者，獨體所規，但有形

魄，象物旺間，異方等視，各從其語以呼其形。譬之畫火，諸夏撞見之則稱以火，身毒視

之則稱以阿蜴尼能。呼之言不同，所呼之象不異，斯其義也。"但接先生之意，乃以此

為文字音讀“或有逾律"之偶然、現象，並未視為文字發展過程中之必然規律。故先生此

說之提出，至今雖已數十年，並未引起學術界之注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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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而當代世界語言學界最權威之結論，似仍與中國清儒之成說相雷同。即認為:“文

字不是和語言同時產生的，而是在語言發展的一定階段上，並在語言的基礎上發生和發

展起來的。這就是說，先有語言，後有文字。語言是第一性的，文字是第二性的，是在

語言的基礎上派生出來的;同時文字又是從屬於語言的。"但是，從文字發生和發展之

某些歷史事實看，似乎並非如此。

簡言之，即先民之初，語言典文字，應皆為直接表達社會現實與意識形態者。並非

文字出現之初即為語言之符號，根據語言而創造。即使人類先有語言，後有文字，然文

字只是在社會現實與意識形態之基礎上產生出來，而不是在語言之基礎上產生出來。語

言者，乃以喉舌聲音表達事物與思想;而文字者，則以圖畫形象表達事物與思想。語言

由聲音以達於耳;而文字則由形象以達於目。在文字產生初期階段，語言與文字各敷其

用，各盡其能。因此，先民實依攘客觀現實以造字，並非“依聲以造字"。亦即文字並

非“在語言的基礎上派生出來的"。

當然，為說明文字“是在語言的基礎上派生出來的"，學術界早已在文字與圖畫之

間人為地下了個斬釘截鐵的界說， 即:“文字是標記語言的。 因此，標記語言的始為文

字;僅表意義的只是圖畫而不是文字。"但如果從文字發展過程和發展規律講，則決不

當把圖畫文字與記音文字截然分開。因為事實上從表達意義之圖畫走向標記語音之文字，

其問還存在一個過渡階段。而在此過渡階段，文字與語言之間是處於游離狀態和不穩定

情況之中。甚至在語言與文字已經基本結合之歷史階段，仍然殘存極少數語言與文字之

間若即若離之奇特現象。此皆為客觀存在之事實。(說文〉所保留之“歧讀"字，正是

此種情況之真實反映。因此，應當說:文字與語言有一逐漸結合之過程;而不能說文字

一開始就是“在語言的基嘴上產生的。"研究問題，當從事實出發，不當從定義出發;

應當尊重辯證法的發展觀熙，不應當自劃框框，割斷歷史。

文字與語音之最初發生關係，其情形當如下:即古人之祖象形文字，殆如吾人之靚

圖畫焉，只能明暸此圖畫中含有某種意義，而不能謂此圖畫即可代表某一固定之語音。

追觀者必須以語言表明此圖畫之意義時，則同一圖畫，或國各人理解之不同而異其昔讀;

或同一人而因前後對此圖畫之印象不同，亦皆足以使其發生種種不同之音讀。蓋視其形

近乎此者，即呼以此名，形近乎彼者，即呼以彼名;得此義者，即以此音讀之，得彼義

者，即以彼音讀之。見仁見智、無有定常。因之，一字或得數義，一文或得數晉，而造

成所謂“歧讀"之事實。如今日雲南麼些族之象形文字，雖同一字形，而彼族往往用與

字義相近而聲音絕殊之不同語音讀之。如字形為一人持血作飲水狀，則或以表“飲"之

語音讀之，或以表“水"之語音讀之，或以表“渴"之語音讀之，並無固定之音。此乃

人類語言與文字開始結合時之必然現象，不足為奇。追象形文字相當發達以後，文字與

語音之關係始漸相接近。又後，則有諧聲字或假借字產生，此則專為本語音而造或專為

標語音而設，始可謂之語音符號。由是，語音與文字始互相擬結而不可脫離。

但即使在文字相當發達以後，語音與文字之關係已I凝固穩定，而由於時地之不同，

亦或讀以歧音。如當中國漢字傳入日本後，即有“音讀"與“訓讀"之不同。所謂“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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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"，即以中國原字之昔讀讀之;而所謂“古11讀"，頁。係以彼土固有之日本語昔誦讀與

彼土意義相近之漢字。彼土語音與中國漢字之語音，雖甚懸隔，亦在所不顧。文如清劉

獻娃〈廣陽雜記〉卷一云: “高麗書，以牛為魚，以魚為牛。謂四足者宜為牛，無足長

尾者宜為魚也。讀壞為射，讀射為矮。謂委矢宜為射，而寸身宜為接也。高麗人號稱能

讀書，而不能究六書之源委，杜撰若此， ......"此則讀者只以字形取義，不究造字之本，

以致意義迴殊，音讀歧異。

〈說丈〉之“歧讀"字，亦有上述三種類型:即麼些型之“異讀"; 日本型之“讀11

讀";朝鮮型之“誤讀"。即其中有文字與語言尚未緊密結合時期原始“歧讀"殘痕;

有屬于文字與語言基本結合以後象形文字所殘餘之後遺症。

今觀殷周甲骨金丈，已有諧聾假借等字，知其時語音與文字之間已基本達到互相結

合之狀態。然其間象形、指事、會意等字仍極多，歧讀仍存在。例如甲骨文中同- *
形，或作草木之木字用，或作午未之未字用，貝Ij ~字仍有木未二音之歧讀可知。于璋

鍾月字作戶 ，歧讀?形為月音也;曆鼎夕字作)D.則又歧讀 P 形為夕昔也。楚

王富志鼎等銘文多以賣作獲，則讀隻如獲音也。又善鼎之窗字，師兌鼎之是字，

皆作正字用，不作足字用，是足字歧讀為正音也。以上現象，從造字或書寫者言之，或

為異字同形，而從讀字者言之，則顯係一字歧音。此乃字形與宇昔之關係尚未固定時之

必然現象。

足見上述諸問題，自今日視之或為怪誕，而自古人觀之則為恆事;以之研究後世文

字，或易趨於習亂，而以之探討遠古文字，則實足資借鑑。

中國古代一字歧讀之殘痕保存在〈說文〉一書者不少，而且多為象形、指事、會意

等較原始之字形。其間亦偶有一二例外之諧聲字，此乃極其奇特之現象(詩後)。茲就

〈說丈〉中之歧讀字加以疏通證明，不僅借此以理有可人之惑，而且對中國語言文字發展

史之研究，或亦有所俾益。

(二) (說文〉歧讀字疏證

第一、義同歧讀例:

考古人對事物之命名，往往同一事物而因各人所得之印象不同，或所注意之特徵各

異，其名稱亦即發生差別。故同為禦雨之衣蒼，而就其以草為之有細草莎莎之特徵，

故即呼之為“衰"0 (說文〉云: “衰，腳雨衣"是也。然若就其可以禦雨而有被被

掩蔽之特徵，則又可呼之為“革"0 {說丈〉云: “革，雨衣"是也。此皆一物而有各

種特徵，見之者即就其所得之印象不同而異其名稱。亦或有同一特徵同一印象而亦得以

不同之語音表之者，則因此不同之語吾有共同特徵也。如〈方言〉云:“參、蠢，分也。

齊曰參;楚日蠢;秦曹日離。"此因分、蟲、參三音，皆可表離散分裂之義，故同一意

義而有分、蠱、參三種不同之語音。以上二者，皆一事一物而有多名之所由來也。(凡

本為一名，由聲音相近而轉為他名者，不在此例。)故就原始圖畫式之丈字言之，其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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摹寫者雖為一事一物，而觀之者亦得各就其所得之不同印象與特徵而呼以不同之聲音;

即所得之印象與特徵相同，亦得以不同之語音表此共同之印象與特徵。此“義同歧讀"

字之所由來也。茲舉其例如下:

(1 )(說丈〉EZ部云:“缸，眾口也。從四口。凡岳之屬皆從話。讀若愚;又讀若嗽。"一一
u c) 

阻立切。

今按“讀若戰"為莊紐侵部入聲字，而“讀若顧"則文為娘組魚部字，古音不相近，

並非通轉。考EE字之所以讀若“戰"者，乃“育" “語"等字之借音也。買謂皆有多言

不11::之義。古人亦或借“緝"字為之。如〈詩﹒巷伯) : “緝緝翩翩，謀欲請人"，毛

傳云: “緝緝，口舌聾"。古人蓋以2形為四口，有眾口多言之義，故即以“戰"音呼

之耳。 “戰"音乃表眾口多言之恆語也。至於:2字又讀若“噸"者，因:2字象眾口集合

之狀，有眾口講噸之義，故古人又讀為“噸"音。(說文〉口部云: “嗽，讓聲也。從

口，蚊聲。詩曰:載號載吻"多言與譚噸，意義相同而語音各異，故::字一形而歧讀為

“戰" “噸"二音也。小徐本〈說文〉此條作“讀若散，一日顧"，段玉裁民不解歧讀

之理，斷從小徐本而以“噸"為釋義之語，非也。蓋“一日顧"承上丈言之，猶言“一

讀噸"耳。如〈說丈〉騙字下云: “讀若竿，或曰編

皆為音讀無蜓。故即從小徐本，亦不應以“噸"為釋義之語。段玉裁氏對歧讀字多曲解，

附辨於此。

(2 ) , (說文〉尋部云: “ 4昏，盛貌。從轟從日。讀若孽零;一曰: 若膏。
蓄，篇文雪，從二子。一日哲即奇字響。"一一魚紀切。

今按此乃“會"字一形古人歧讀為“藥"“存"二音也。蓋麓音古在疑組之部;

存音古在從組詩部，二昔相距甚遠，並非通轉。至於奇字以曾為誓，則因“存"音

與“幫"音相近，故互相通假耳。﹒考告字之義為“盛貌"，故可讀若麓麓之援。因

“麓"乃古人表盛多或盛壯之恆詣。如〈詩﹒甫田) : “~櫻麓麓"，筆云: “麗葉然

而茂盛。" (廣疋﹒釋訓〉亦云: “麓麓，茂也。"古人又或以此語表小見壯盛之貌，

如〈詩﹒生民〉云: “克岐克羅"是也。 “藥"與“嚴"乃一語之異丈。看字讀“麓，'，

實即讀“屁"耳。學字之義為三子同臼並生，其盛可知，故古人即以“麓"音呼之也。

至於學字又讀“存"者，則因古人又多以“存"音表盛多或集聚之義者。如〈左傳〉

倍十三年: “哉狄荐居"杜注， (國語﹒曹語) : “哉翟荐處"韋住，皆云: “荐，聚

也"。吾字讀“存"一音，實即歧讀為“荐"音也。吾字從三子同日並生之象，有

盛多集聚之義。故古人即以“荐"音呼之耳。 “荐"之一語，古或轉為‘帶"0 (離騷〉

王逸注云: “僧傅，聚貌。"亦或轉為“振"0 (詩﹒蠢斯〉云: “蠢斯羽說說兮，宜

爾子孫振振兮。"又〈麟趾〉云: “振振公子。"毛傳皆訓振振為“信厚，'，非也。典

詩上文相承，“振振"當前|為子孫“眾多" 0 (周頌〉 “振鷺于飛"。毛傳云:振振“畫飛

貌"，即以振為眾多，其義為得。 蓋古人又以“振"為表子孫眾多之恆語，與香讀

若“存"之義尤相合。

(3) (說丈〉 ψ 部云:“中，艸木初生也。象 出形，有極莖也。古文或以為艸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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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。讀若徹。凡似之屬皆從申。尹彤說。"一一丑列切。

今按弋徹"古昔在徹組質部，故垃堪 等字皆從 ψ 得聲。至於艸字則古昔在
清紐幽部，二音非相轉。此亦歧讀也。考 ψ 與艸，異形同義。 似象咿咿萌峰之

狀，故古人即以“徹"音呼之。 “徹"音即“樣"音也。噪 之原始音符從吵 ，是

其證。然就明 形言之，亦象艸有枝莖之狀，故古人又或以“艸"音呼之。棋書﹒

地理志) : “ ψ 轉.木條"，語本〈禹貢) : “厥艸惟齡，厥木惟條"，蓋古文

〈尚書〉以似為艸也。

(4) {說文〉嚴部云: “旁，盛貌。從教在木上。讀若詩曰:莘莘征夫(之)于

古文他;一曰:羅;一曰:役。"一一所臻切。
自由@

今按之說丈〉此條段玉裁民以為“誦誤不可通"。然尋其文理，實可得四種不同之

歧讀，即讀若“莘"，讀若“他"，讀若“攝"，讀若“役"也。考樂形從敢在木上，

乃象木葉茂盛之狀。甲丈火作呦，金文從火之字多作品，故與華葉之狀相混。榮象

木盛之狀，因此古人即以表“盛貌"之恆語‘哇"音呼之。 “莘"即“藥"之借音。{詩﹒

桃夭) :“其葉薰萎，'，毛傳云:“藥薯，至盛貌。"許書此處引“莘莘征夫"，今〈詩﹒皇

皇者華〉作“居先就征夫"，毛傳訓歇歇為“眾多之貌"。是“莘"之一音乃古人表“盛

多"之恆語耳。又古文又讀樂為“{由"者，乃古文以“輩革"音讀樂字也。{說文) lIJlII 

部云: “蘇，艸盛貌，從腳，篩聲。夏書曰:厥腳惟禱。"轉即與他同音。故〈廣

由〉尤部又云: “袖，禾盛貌"。柚與韓實一語之異丈(此猶柚字〈列子) {山海經〉

皆作樹; )。古文讀樂為“他"，即以輯或柚音讀樂字也。蓋“他"之一音，乃古人表

示禾檬艸木茂盛之通語，樂象木葉茂盛之狀，故即以“他"昔呼之耳。{說文〉無f由

字，他即縣柚之借昔。樂字又歧讀為“屁"者， “羅"即“輩革"之借音也。麓亦古人表

茂盛之恆語。{詩﹒甫田) ~ “棄種麓麗"，鄭筆云: “麗葉然而茂盛"。樂字臨象木

盛之狀，故古人又以表茂盛之恆語“麓"昔讀之。 緝的: “秦櫻章是龍"， (白帖〉八

十一亨|作“羅廳"，則又古人借層為葉之證也。樂字又歧讀為“役，'，但役字古音屬喻

紐支部，與疑組之部提字不相近，並非疑聲之轉。此蓋古人又歧讀樂字為“圾"音耳。

〈說丈〉土部云: “圾，陶軍窗也。從土，役省聲。"古人見樂字又有木上有火之狀，

遂與陶電窗口木上出火狀相聯係，故即以“役"音讀之。役即坡之借音字。{儀禮﹒旺

夕禮) t~字作盒，鄭注云: “古文盤為役"，是其證也。以樂字之四種歧讀言之，

前三者皆以甲、金文字還是象艸木葉盛之狀，故同以表茂盛之不同語音讀之，乃義同歧

讀例;至於最後之“役"音，乃以其是為火焚木之狀，故以表陶軍窗口出火之“投"昔讀

之，與枝葉茂盛之義相比，則屬於義異歧讀例。因同出樂字下，故附述於此。

( 5) {說文〉函部云: “@，頭會增蓋也。象形。凡函之屬皆從函。時 ，或從

肉宰。也 ，古文自字。"一一息進切。
今按此法古文歧讀呵呵"字為“自"字也。{說丈〉木部押字下云: “吵，古文

押"。考~即甲字，故古文得借為押字。此猶韓詩“能不我押"毛詩作“能不我甲"

也。{說文〉甲部，甲字作 φ ，則本之古文也而倒轉為形。許氏訓為“人頭空為甲"



100 中國語文研究/第 9 期

(段氏依〈集由〉校)“頭空"即頭腔，字象頭腔之形。是甲字本義為“頭腔"與國字

本義之為“指蓋"相同，故古文~字一形，臨讀為“甲"音又讀為“自"音。然函字

古音在心組真部，甲字古音在見組談部入聾，音理遠隔，不能相轉，乃歧讀也。

( 6) {說文〉土部云: ‘慌域垣也。從士庸聲。車 ，古文士霜。"一命封切。
今按此乃車字一形古人歧讀為“郭" “士庸"二音益。{說丈f 牽部云:“膏，

度也。民所度居也。從回，象城郭之重兩亭相對也。" (古博切)考 I 即郭之初文，
郭古音在見組魚部入聲;古文以華為墉，墉字古音則在喻紐東部。三字之聲紐詢部皆

相距甚遠，不能通轉。古文以華為墉，乃一字歧讀。蓋臺本象域郭之狀，而“墉"
之一語，義為城垣， “郭"之一語，義為域郭，與域垣義通。故〈說文〉士部，垣之篇

文作缸，從事;堵之篇文作瞥，亦從畫。因此，古人或以“郭"音呼臺形，
或以“墉"昔呼臺形，邊留此歧讀之殘痕。或疑〈說丈〉古文墉作窘，窘乃喜

之誤字，實非。金文毛公鼎: “余非軍又昏"，事實即庸。因事讀“墉"音，故
得假借為“庸"。又周公毆之“宰人"，實即〈尚書〉 塘、蜀、克、蠱、......人"

之“庸人"，亦同古文之以善為墉。餘證尚多。

第三、義近歧讀例:

丈字有原義廣泛而後來漸就萎縮者，亦有原義狹隘而後來漸行擴張者。凡字義之擴

張，多由人類之聯想作用所造成。此種現象，若發生在語言與文字已經緊密結合之後，

則即古人之所謂“引申"。然引申只能將此一意義擴張至與之相近之別一意義領域，而不

能將別一意義原有之語音同時佔據之。但若在語音與文字之關係尚游移未定之時，則往

往發生“義近歧讀"之現象。即對同一字形，當碰見之者由此意義而聯想到別一意義時，

亦即以表示別一意義之語音讀之。因之，眼有三義，又有歧音;意義雖為引申，而音讀

並非通轉。此歧讀之又一例也。茲舉其例如下:

(1) {說丈〉水部云: “楞，浮行水上也。從水子。古文或以甘為導字。潤， i于

或從因聲。"一--í!J，由切。

今按水部又去: “沒，湛也。從水旻聲。" (莫勃切)是“汙"為浮行於水上，

而“沒"則為說潛於水中，二義相近而不相同。蓋從“仔"形觀之，從子在水中，“子"

象人形也(用 部字字下云: “人色也，故從子" )。人在水中，是浮行之義也，故即

以“洞"音呼之。然就字形言之，亦有沈沒於水中之狀，故古人又以意義相近之“沒"

音呼之。但“洞"音古在邪組幽部，而“沒"音則在明紐脂部入聾，雖意義相近而昔理

遠隔，乃義近歧讀也。

(2) {說丈〉閻部云: “信，目圍也。從 ØB r 。讀若書卷之卷。古文以為醜
。。

字。"一一居倦切。

今按居字讀為“卷"“醜"二音，亦義近歧讀也。眉宇WII為“目團"者，猶今

世俗之所謂眼圈也。指雙目四團陷落成圍之處而言。字體原當為 g 形，橫觀即得之。

讀若“卷"者，卷與園音義皆同，與園、閩、圓等字，亦同音同義。是“卷"之一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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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人乃表圓圈物形之恆語。周字象眼圍有圍之形，故即以“卷"昔呼之也。至於古文

又以罵為醜者，醜昔與卷音遠隔，乃義近歧讀也。古文以君為“醜"， “醜"字當

為“悟"之同音假借字。(說丈〉目部云: “悟，朕也。從目，做聲。" (敕鳩切)又

云: “阱，目不正也"。醜與倍同音，皆為舌音幽部字，而且意義亦相近，故古人或借

醜為倍，則〈說丈〉滑下所謂“古文以為醜字"者，蓋實即“古文以為{自字"也。麗

字圍為眼圈陷落之形，但又似目邪不正之狀，故古人又以“值"音讀之耳。

(3) (說文〉孝部云:“章，所以驚人也。從大從等。一曰:大聲也。凡命之
屬皆從今。一曰:讀呵。一曰:俗語以盜不丘為牢。讀若脅。"一尼輒

切。
今按摩字凡三義二音: “所以驚人也" “大聲也"，此為一義，其音讀若“瓢";

“俗語以盜不正為學"此又為一義，其音讀若“簡" (即尼輒切)。然“瓢"音在

匣組魚部，而“爾"昔則為娘紐侵部入聾，二音相距甚遠，且義雖相近而不相同，乃

義近歧讀也。段玉裁氏於“一曰:讀若瓢"旬下注云: “五字未詳。疑當作一日讀若執，

在讀若簡之下。"按段氏欲改瓢為執，以求其音與攝相近，非也。蓋“入一為干，

入二為半，'， 學從大芋，為千犯之甚者，故有“大聲"與“驚人"之義，因此古人即
以“劉"音讀之。 “妞"者即“誇" “謗" “訊" “吳"等字之借音字。(說文〉言

部云: “誇，論也"， “言掌，妄言也"， “諦，大言也"，矢部云:“吳，大言也"。

諸字同音同義，皆以魚部喉音表大言驚人之義，故古人即以此昔讀學字也。至於“讀
若爾"一音，以執字從今得聲推之，古昔當讀侵部入聲。今〈廣藺〉簡字猶作“尼

輒切"可證。此音之所以能表“盜不庄"之義者， (說文〉口部云: “固，下取物縮

藏之。從口從文。讀若績。"即與學字尼輒切一音，同組同部，同一意義， “取物

縮藏之"即盜竊也。又失部云:“夾，盜竊懷物也。從夾有所持。"失冉切，舌組

侵部字，乃“簡"之轉昔，是“爾"之一音，乃古人表示盜竊之恆語。今從大半，
為干犯之甚;盜竊他人之物而至於“不庄"，其干犯之甚可知，故古人即以“窩"昔

讀今字也。 “驚人"與“盜不庄"二義雖相近，而“瓢" “績"二音則相遠，故為

義近歧讀。

(4) (說文〉齡、部云: “的，徵也。從三玄。"一一於蚓切。
今攘〈說文〉形聲字之音符，可見做字古有二義二昔。因其象絲東糾繞之狀，故

或讀如“絲"音;又因絲有細徵之義，故亦讀如“幽"音，即今之“於蚓切"。如〈說

文〉幽字即從餓得聲。故〈論文〉塵字或體作龜，從幽得聲，而〈汗簡〉收魏石經

塵字作}麓，則從做得聲。又〈汗簡〉收石經幽字則直作銘。此皆細字古讀幽聲

之證，故紙幽二字互用也。然科字古人除讀幽音而外，又有歧讀為“絲"昔者。如

〈說丈} lJIqJ部云: “茲" “從銷聲" (今本作“絲省聲"乃淺人所故， (商會〉引

作“的聲"是也)。因組古讀絲音，故茲字從之得聲也。因御自讀絲音，古人亦有

借紙為茲者。如象伯軍即以紙為茲。魏石經〈尚書〉“越茲蠢，'，古文 “茲"

作 組" (孫星衍氏以弘為誤文，乃拘虛之見)。此皆必字古人又歧讀為“絲"



102 中國語文研究/第 9 期

音之證也。

( 5) (說文〉皂部云: “盒，穀之馨香也。象嘉穀在里中之形;匕，所以故之。

或說:皂，一粒也。凡皂之屬皆從皂。又讀若香。"一一皮及切。
<> Q cl 0 

今按“文讀若番"旬下段玉裁氏注云: “又字上無所承，疑有奪文"， “當云讀若

某在又讀若番之上。"考段說是也。 “又讀若香"之上，當有“皮及切"一音之讀若。

〈說丈〉卿鄉等字從皂得聾，此皂字讀若“香"之證也。又鳥部鵲字亦從皂得聾，而

〈爾疋音義〉云:鶴 ，彼及反，郭:房及反。是皂字古有“皮及切"一音之證也。然

“香"音古在曉個陽部，而“皮及切"一音古為並紐侵部入聾，相距甚遠，乃義近歧讀

也。蓋皂象“嘉穀在里中"之狀，有穀粒之義，故古人即以“皮及切"一音讀之。顏黃

門謂益州猶呼粒為“逼"， “逼"即“皮及切"一音之轉也。又嘉穀“以匕吸之"而食，

則其馨香可知，故古人又以“香"昔讀之也。

(6) (說文〉家部云: “家，品 也。竭其尾，故謂之家。象毛足而後有尾。﹒

凡家之屬皆從家。苟，古文家。"一一式視切。
'" <0 

今按〈說丈〉支部云: “玄，安也。......苟，古文玄。玄為萃，與家同。"是有

之一形，古人讀為“萃"，亦讀為“玄"也。然考家、豆豆二昔古不相近，乃義近歧讀也。

〈爾疋﹒釋獸〉云: “家四瞄皆白薇。"攘此則〈詩﹒漸漸之石) : “有家自醋，蒸

涉波矣，"家字本當讀玄，被人歧讀為家。哥華字乃玄之後出字。(爾雅﹒釋文〉云:

“毅、戶楷切。(爾疋) (說丈〉皆作獄"。攘此則古木〈說文〉家部當有“薇"

字。誠為自輛豪之專名。其初文當只作“萃"，象頭喙四足之形。追孟字被借為十二

支字，世人乃造一形聲之就字代之。其本義不如許書所謂“一人男，一人女"也。孟

字之意義與家相關，故獄之一形，古人或讀為家音或讀為主主音也。

( 7 )織力介部云: “息，大自馳。從大白，古文以為導字。"一育科

今按〈玉篇〉奠 字亦有“公老" “昌石"二切。其公老切即古老切，其昌石切即

“澤"字之音。是安有二讀，六朝尚存其舊，乃義近歧讀也。蓋古人多以皓、雷、喙

等喉昔宵部字表潔白之義，故寞字之本義為自。但古人於潔白與光澤二義每相引伸。

如〈說文〉羽部云: “幫，鳥白肥澤也。"寞字下亦云: “大自澤也。"是皆自與澤

二義相近之證。笑字從大自會意，故讀之者或以“古老切"一音呼之，以表皓白之義;

〈說丈〉水部云: “澤，光潤也

隔，義實相近也。

(8) (說丈〉克部云: “旁，頭也，從百從几。古文措首如此。凡克之

屬皆從覓。 克者指首字也。"一一胡結切。 。
。

今按許書此條，前人諸說紛耘。小徐以為克字當讀諾首之“首"，段玉裁氏則

斷為寬字當讀為Ii~首之“甜"，各持一端，各是其是。實則覓字一形，古缸讀

企如口首，叉讀企如口晶也。乃義近歧讀字。考克即首之異體。許書首句云:“克，頭也"

此釋覓字之義;叉云: “從莒從j凡L" ，此釋克字之形;末句“瓦者站首字也，"，:, 
其原本當作“覓者首字也"，乃上承“凡互之屬皆從克"而來，總釋冕字之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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昔義。後人不知歧讀之理，乃妄為增改。(說文〉田 部云: “囂，聲也。氣出頭上，

從自覓 。官 亦首也。"不承上文“氣出頭上"作“見亦頭"而云“瓦亦首"，

則直為首之異體可知。 “克亦首也"與此處“革者首字也"之義相同。蓋首字古

有吉、奮 、忠、 t 四形: (說文〉百 部云: “盲，頭也。象形"(書九切) ; 

首部云: “瞥，吾同。古文盲也。你象髮" (書九切); t.部云: “覓，頭

也。從盲從JLo ......克者首字也"; 克部頓字搞文作雄，則瓦文作簣，矣。

因覓即首之異體，故秦詛楚文“道"字作縛，以免字作道字之音符，近年出土之

中山壺銘文“道"字亦從覓得聲。是克字古人讀“首"音無壤。但古人因首與甜

首意義相連，故亦有歧讀互為“帥"音者(古書多作稽) ，今之“胡結切"一音，

即“路"音之略變者。許書謂“古文崗首如此"，言古文以免為 :s 首之“路"

字也。金文中亦有以免為晶字者。如卯革之路字作會，即見之異形，猶措

丈頰字變覓作覺也。段玉裁氏謂克字應讀為舖首之甜，是也。但因昧於歧讀

之理，不知覓字又讀首音，以為 91 義與許書首句“覓，頭也"之訓不合，乃誤以

“頭也"二字為後人所加;然又見覓部百數字皆從頭得義，乃於頭字下注云: “首以

睹為最重，故字多從覓。"乃迂曲之說。

第三、義異歧讀例:

前述二例，一字之音讀雖有歧異，而二音所表之意義則或同或近，皆與原字有相聯

之關係。至於本例所學者，則昔讀自免不相同，意義亦相遠甚至相反。蓋古人以字形表示

事物，勢不能使其織悉畢俏，而只能得其較簡單之輪廓。因而其表現力並不強，甚至比

較模糊。當文字與語音尚未緊密結合之時，對此含義不甚明確之字形，發生誤讀現象，

乃意中事也。於是此形本表此物，而讀之者或呼以彼物，此形本表此事，而讀之者或呼

以彼事，遂使同一字形而得多音，而每音所表之意義又各不相近。此義異歧讀之所由產

生也。其例如下:

( 1 )欄文) 1 部云:“ 1，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讀均;引而下行讀縛。"一

古本切。
。。。
今按此|之一形而三音三義也。而且音臨歧異義亦遠隔。 “哥|而上行"謂書寫時引

筆上行也，故讀若函音，函即“進"之借音; “引而下行"謂書寫時引筆下行也，故讀

若“退"音。但書寫時雖可引上引下，而就字形言之，則實難區別。故實同一字形而歧

讀為意義相反之進退二音也。許書列為一字而不則其形，是也。至於“古本切"一音，

亦古人歧音之遺也。而此昔究表何義，則前人罕言之者。今謂“上下通也"一義，古人

蓋即以“古本切"一音讀之。 “古本切"古當讀如棍、鏡、棍等昔(四字〈廣爵〉皆古

本切)。但凡從昆得聲之字，古多與“貴" “骨" “串"相通轉。即譚寒三部之轉也。

故〈說丈〉玉部琨或作帶; (書﹒禹貢〉 “瑤琨"， (釋丈〉云: “馬本作瑤唷"，

又〈詩﹒皇矣) : “串夷載路"， (釋丈〉云: “串，古唐、切。鄭云:串夷，混夷也。"

此皆昆聲字與貫、串相通之證。 1 字“古本切"一音，古當讀與貫、串同，所謂“上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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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"者，即指|形有貫穿貫通之義也。故玉部玉下云: “象三玉之連， I 其貫也";又

王部王下云: “孔子曰:一貫三為王"。皆以貫釋|形，亦皆古人讀|如貫之證。。是 1

之一形，現可讀進，又可讀退，並可讀貫，三音遠隔，三義亦不相屬也。

(2) (說丈〉且部云: “且，薦也。從几，足有三橫;一，其下地也。丘 ，古文

以為且;又以為几字。"一一于也切。
由自

今按且音在清紐魚部，几音在見紐脂部，紐詢遠隔，意義亦殊，義異歧讀也。考且

與姐為一字之異形，後世以且為語詞，是且字始專有其義。且者，所以承薦進物之器，故

坦字從半肉在且上之形。至於古文以且形為且者，因且象且形，特足無橫距耳。〈禮

記﹒明堂位〉云: “有虞民以稅斷木為四足而已;夏后氏始中足為橫距。"是且制古無

橫距之證。且旺象且形，故古文讀為且也。又考〈說丈〉几部云: “几，居几也。象

形。"是几乃古人些時所憑之器，與且之為物絕不相同，然、以立字之形言之，其上作

凡，與几同狀;其下“一"，几下地也。且字f!{與凡，字相倒，故古文又讀 E 字

為几音也。

(3) {說丈〉 弓部云: “"}"，氣欲舒出， 甘上臨於一也。 弓，古文以為弓
。

字;又以為巧字。"一一苦浩切。
。

今按弓字苦浩切，故古文以為巧者，乃同音假借也。至於古文又以弓為弓者，乃義

異歧讀也。(說丈〉亨部云: “弓，於也。象氣之舒丐。從弓從一，一者，其氣

平也。"是弓義為氣之舒，弓義為氣被阻而不得舒，二義適相反;而且亨為喻紐魚

部字，弓為溪紐幽部字，音理亦相遠。然就字形言之，則"1字從句從一，臨可表“情

欲舒出上碟於一"之義，亦可表“一者其氣平也"之義。故同一亨形，古人既可以“寺"

昔呼之，又可讀為“苦浩切"一音而借為巧字也。

(4) {說丈〉鼎部云: “曲，三足兩耳，和五味之寶器也。昔禹收九牧之金，鑄

鼎荊山之下，入山林川澤，輯魅惘輛莫能逢之，以協承天休。易卦翼木於下者為鼎，

象中斤木以吹也。古文以貝為鼎;篇文以鼎為貝。凡鼎之屬皆從鼎。"一一都提切。
。。

今按此處末二句從段校，原本“貝"作“貞"，乃後人改之以求鼎貞二音相近，非

也。但許氏以析木解鼎之下體，亦誤， 下象鼎足，非析木也。考〈說文〉←部云:

“貞， 卡間也。從卡貝，貝以為贅。一曰:鼎省聾，京房所說。"接京氏貞從鼎聲之說，

為古義之僅存者，本可為古文讀貝為鼎之證。而京民不知古文即以貝為鼎，貞從貝聾，

即讀貝如鼎，並非從鼎首聲也。又〈說丈〉雨部云: “霄，齊人謂雷為實，從雨員

聲。富，古文管如此。"按員部云: “員，物數也'， i 蓋其始指貨幣之數而言，故

從貝。古文員字從鼎，乃讀鼎為貝，並非從鼎，因古人不以鼎紀物數也。攘此又可證，

古文固讀貝為鼎，然亦讀鼎為貝，實歧讀也。追措丈好酥複，始承古文貝鼎互讀之例，

以鼎代貝，凡從貝之字多從鼎。如刀部云: “恥，描丈則從鼎。"又員部云: “是，

措丈員從鼎。"女部云: “勛、措文自云從員。"知福丈讀鼎為貝，乃承古文之舊，非

與古文相反也。然、考貝部云: “貝，海介蟲也" (博蓋切)為幫紐泰部字，而鼎為端組

育部字，不特意義相遠，音亦絕不相通。而古人得互用歧讀者，蓋以字形相似耳。今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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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文鼎字多作單單 Y 等形，與貝字極相近，金文貝字多作習會會等形，與
鼎字極相似。此貝鼎二字古人歧讀之故也。

( 5) (說文〉回部云:“四，窗且離麗屢閻明也。象形。 fL 回之屬皆從固。

讀若擴;賈侍中說:讀與明同。"一斗具永切。
。4) 4) 0> 

今按以〈說文〉他部考之，自字一形實表三義:表窗睛麗屢閻明之狀，一也;

表鼻形，三也;表目形，三也。此處“讀若擴"與“讀與明同"“俱永切"，並非歧讀，

乃一音之轉。初音如“明" 後轉去日“鎮"等(凡極度開口元音之收舌根者往往使唇音

消失而變為喉音，如丙聲有更，閥聲有間，不勝縷舉)。故回字之初只讀如“明"，

而此苦，亦只表“窗晴麗屢閻明"之義，以‘明"音表“闡明"之義耳。因國

字之形象窗攝麗屢閻明之狀也。然考〈說文〉祟，古文作會;息，古文作電
(電乃息之古文。因古文又借尊為悉，故許書即系於悉字之下耳，說詳拙馨〈釋

四} 0 )。則是古人又以@為自，自即鼻也。因@字又象人面有鼻之狀也。而且多

字從自得聾，為純形聲字;息字則從心從白，白亦聾，為形聲兼會意字。拿息二字兢

從自聲，則古文零零二字之@'亦必為其音符。以此推之，則表鼻義之@字，
其音當讀與“自"同，而決非“讀與明同"也。又考〈說丈〉睦字古文作當;省字古

文作竭;觀字古文作鐘。此又古文以@為“目"之證。因。字又象人面有目之
狀，故得目字之義。然百人是否即讀如“目!'音，今則不可考矣。

第四、諧聲字歧讀例:

文字旺入“諧聲"階段，則文字與語音之結合已達相當成熟時期。蓋諧聲字者，乃

未造此文字之前已有此語音;臨造此文字之後，則此語音即寄此文字而行。意符之外更

加音符，即字即音，二者之間，不能分離。然在諧聲文字之初期，文字本身雖已附有音

符，而讀者仍有一字可以歧讀之舊習。因之往往有以意義相近之別一語音，加諸音有所

屬之諧聲字者，即產生諧聲字歧讀之現象。此猶漢字傳入日本後，除意符字有“訓讀"

外，諧聲字亦有“訓讀"。讀之者並不顧甚或不知其與漢字原有之音符有無矛盾也。例

如頭從豆聲，彼之“昔讀"為“主步"，與豆音相合，而“訓讀"為“b先去，'，則與

豆昔相乖;又如神從申聲，彼之“音讀"為“ ì- A" ， 與申音相合，而“訓讀"為“b

)"..," ，則與申晉相乖。其在中土古代，則此乃極不合理之現象。但考之古籍，諧聲字確

有歧讀，特偶然如此，殊非故常。其例如下:

(1)爛文〉系部云: “續，連也。從系會聲。孽，古文嚕，從庚貝。"一似
足切。
今按塵字之音讀，古今有二說: (書﹒咎辭護〉 “乃廣載歌"，此塵字〈釋文〉有

“加孟切" “皆行切"二音。(唐詢〉承之，收入庚藺。故賈昌朝云: “唐訥以為說文

誤

云: “今俗作古行切"。段玉裁承之，則斷以塵字為會意字，不從庚聲， (釋丈〉以下

“加孟"諸切，誤為形聲字，皆為首亂，當以讀“續"音為正。此又一說也。今考〈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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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〉既不誤，而〈釋丈〉以下諸音切亦有根攘，前人各持一端，皆未允當。蓋塵字實為

形聲字， “從貝庚聲" (許書釋古文形聲字，多省去聲字，例不勝舉)。其本義當為多

貝相連續。昔讀雖與“續"異，而意義實與“續"同。古人或因屢有連續之義，故沿歧

讀之舊習，即以“績"字之昔讀之。塵字配有“績"音，故古文亦即用以為“續"字耳。

塵字之有二音，乃古代相沿之歧讀，不能歸咎於後人。如〈書﹒咎辭護〉 “乃塵載歌"，

〈史記﹒夏本紀〉引作“乃更為歌"。因塵從庚聲，庚與更同音，故史遷以“更"字易

讀“塵"字，則漢初相傳之師讀己如此，不得謂〈釋丈〉以下“加孟切"等皆誤音矣。

可知段氏力駁實從“庚聲"之說，乃一偏之見。又凡與“庚"同音之字，古多有“續", 

義。如〈詩〉 “西有長庚

也"。“庚" “更"之訓“績，'，亦猶〈爾雅﹒釋詰〉之訓鷹為“續"也。是塵有續義，

其來甚古。因塵有續義，古文即讀以“續"音，又古人歧讀之恆事也。可證〈唐自〉以

下糾正〈說文〉古文以塵為績之說，亦未為當也。

(2) (說丈〉車部云: "ïIi忱反推車令有所付也從車從什。讀若主要。"一一而朧
0- 0 

切。
今按斬字當“從車從付，付亦聲"，形聲兼會意字也。其本音當讀如“付";許書

讀若“耳"一音，乃歧讀也。 “付" “彗"歧讀之遺音，漢代猶同時並行。其讀如“付"

音者，如〈准南﹒說林司") “倚者易車付也"，高注云: “串付讀輔濟之斬。"又〈覽冥司11)

云:“斬草奉籬，'，高注云: “轍，推也。讀楣捐之捕也。"訓制為“推"，與許書“反

推車令有所付"之義正相合。其讀如“彗"昔者，除許書外，高民亦兼用之。如〈准南﹒

氾論訓〉云: “相戲以現者，太祖制其肘"，高注云:“軸，擠也。讀近彗，急察言之"。

村字之所以得“彗"音者，因“奪"音乃古人表“推"之恆語，車付字臨有“推"義，故

古人又以“彗"音呼之耳。(說文〉手部云: “搏，推搏也。從手彗聲。"此古人以“

“奪"昔表“推"之證，亦即鞘有主辛苦之所由來也。

( 3) (說文〉門部云:闕 ，開閉門利也。從門管聲。"一時哼。
今按大徐云: “縣非聾，未詳. "不同意“都聲";而段玉裁則云:“此筆當昔由，

唐藺乃旨i允切，未詳。"不同意“旨沈切"。兩請各主一端，未得其全。考許書兢云:

“從們，篩聾，'，則實為形聲字，其本昔應如段氏所云: “當普由" (以周切) ，為喻

個幽部字。但“旨沈切"一音，乃在照紐寒部，二音相距甚遠，無從轉變，故說者多疑

莫能解。而不知此乃諧聲字之歧讀耳。 “鶴"乃本音，而“旨沈"一切乃歧讀之殘痕，

故與“靜"昔不合。此興農斬等字同例也。今以字書商書考之，除許書外，皆只傳其歧

音，其本音已失其傳矣。然當眉宇之初造，實從縣得聾，乃表門戶開閉流利之義。〈說
文〉系部云: “餘，隨從也"。廟 宇從辭得聲亦即從縣得義，形聲兼會意，言們戶隨
人之開閉流利無礙也。但此猶“軸"字從由得聲而兼有轉動與流利二義，門戶開閉流利，

亦與戶樞旋轉自如之義相通，故古人沿歧讀之舊習，又以“轉"音讀之，以表其“旋轉"

之義。於是歧讀之“轉"音行而本音之“鶴"音反潭投無聞矣。如〈玉篇〉云:“闊，
之羨，丘克二切。" (廣筒〉云: “闊，旨記切。" (集商〉云: “閣，竟主切。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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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說丈〉小徐本作“職沈切

來，皆歧讀，非本音。

107 

按諧聲字之歧讀，乃語言文字發展史中之奇特現象，故許書所保留之殘痕獨少。今

考之他書尚有一例可為佐證，特附述於下: <說丈〉倉部云: “倉，殼藏也。倉皇取而

藏之，故謂之倉。從食省，口;象倉形。全 ，奇字倉。.. (七岡切)但從奇字金得聲
之“創"字，古人或歧讀為啥U"。餘杭章先生〈三體石經考〉“有命日割殷，割作 i~ .. 
條云: “接此字右從刀，左從奇字倉。<汗簡〉現部有鴿字，引孫強說為創字，形聲

皆合。古文現刀多相變，則叫全身同字，不解何以用為割字。(汗簡〉刀部又有句話

字，以為古文割，與此筆勢有異。......今莫高窟所出〈尚書音義) , <堯典〉方割作訓，

皆舖字隸變。段氏謂'Ê'1 左旁當從旬。然今石經岱字，形甚分明，興的不額。由今

論之，讀空白為創，{bl合。"今謂此乃諧聾字歧讀之殘痕耳。金字觀為奇字倉，則全b

從全聾，自當以讀“創"為是，然古人因“創"字即有“割"義，故即以“害。"音讀

之，並作為“割"字用之。段氏斷為形誤，固非;章先生以為讀創“似合"，此以形聲

準之為卓見，以歧讀言之則不必。

第五、諧聲字歧符例:

諧聲字之初作也，自其產生此字之時地言之，其實際之音讀典文字所從之音符，皆

相摺合。然語音之轉變無恆，或殷世讀之而諧，周代讀之則不諧;或秦地讀之而諧，哥

地讀之則不諧。因欲消除由時地不同而產生之組醋以適應其時其地之實際語音，古人除

創造以支代墓、以詞是代祖輩等新諧聲字外，又往往只就原諧聲字之旁到加一新音符，

其原有之舊音符，仍然保留，因而出現一字二音符之諧聲字。如〈說丈〉口部云:“晶，

誰也。從口，奮 又聲。"又生部云: “糙，堂 也。從壘，吹#皆聲。"然此雖
一字兼有二種不同之音符，而二音之間則有轉變之痕適可尋也。至於諧聲字之歧符則與

此不同。蓋前者乃因語音之轉變而發生，而後者則因文字之歧讀而發生。即當諧聲字出

現歧讀之後，其原有之音符已失去表音之能力，於是古人或就原字之旁別加以音符，以

為標識。其情況與盞榷 等字相似。特彼乃二符之間為一音之轉，而此則二符之間並

無通轉關係耳。此種諧聲字歧符之現象，在文字發展史上極為奇特。但在古人視之，則

此字之音讀旺巳歧異，其原有之音符已與本字之音讀無關，亦即與無音符之文字相同。

故別加新音符，亦不必刪去舊音符。因而造成新舊音符並存之奇特現象，並不足怪。其

例如下:

( 1 )俄文〉米部云: “蠢，盜自中出日話。從穴米。真廿皆聲。廿，古文
。。疾;息 ，古文慎。"一一千結切。

今控a:字有廿禹二音符，而且二符之間音理相隔，諸家之說，遂多紛耘。如張
文虎云: “處廿不同部 豈得兩諧其聲。"朱駿聲則云:當從“;，米會意，"取蟲

氯米之意，尤附會不可從。考竊字今讀“千結切"，乃從“為"符讀音，也'"
同為齒頭音脂部入聲字也。至於“廿"符則為娘組侵部入聲字(詳後)。侵部入聲與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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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入聲不相近。雖以古諧聲字考之，二部亦偶有通轉之遷，但“島" “廿"二符之不

能相通者乃在其聲個;而且聲組之所以不能相通者，乃在二組所表之意義各異，其語音

之來源不同。只因其詢部勉強可通，而漫然以一音之轉說之，此賣不精之論。此字二音

符之音理觀相隔，所表之意義又各殊，乃諧聾歧符字也。

先就“島"符言之。{論文〉內部云:“鳥，蟲也。從肉，象形。讀與偎間。"

(私列切)考車與義同在齒頭昔脂部入聾.i 字從之得聲者，乃以島為屑之借

音，表盜竊者動作切切之貌也。其本字當作“屑"。故〈說丈〉尸部云: “屑，動作

切切也。" (私列切)又〈漢書﹒王莽傳〉注云: “屑屑猶切切，動作之意也。" ~ 

昔與屑音，同組同部，故萬字借卓音以表屑意。然考“屑屑"或“切切"之表動作，

乃表其動作倉摔不安之意，非舒援大方之動作。故〈方言〉云: “屑屑，不安也。秦晉

謂之屑屑。" ( {廣疋﹒釋訓〉同)又〈漢書﹒外戚傳〉注云: “屑然，疾意也。"{方

言〉叉云: “屑，事會也。"蓋凡盜者寵物，其動作狡猶必有倉弊不安之象，故磊字

觀從“穴米"會意，又讀以屑屑之音，並借屑字之同音字處字為其昔符也。此忠字

之所以從島得聲之故也。

至於這L 字古以“廿"字為音符，世國許書有“廿，古文疾"一語，遂以為廿乃齒

音字，與豆豆字為雙聾，故可為革字之音符。而不知許書“廿，古文疾"一語，實有

誤，或為後人所竄改，以求與義昔相近。今考“廿"乃古文“尸\非古文“疾"。

以廿為r. 乃古文之同音假借。{說丈〉十部云: “廿，二十并也。" (人汁切)古為

日紐侵部入聲字;又「部云: “r. 倚也。人有疾痛，象倚害之形。" (女居切)古為

娘紐侵部入聲字。娘日二組古通轉，此古文之所以借廿為f之故也。 f字古文或借蕭字

為之。故〈莊于﹒齊物論) : “請然疲役"， (釋文〉云: “繭，徐李:乃協切;崔:

昔拉;簡丈云:病困之狀。"可證〈莊子〉之誦，實與「字音同義通也。又〈說丈〉燕

字下云: “簡口，布翅，校尾，象形"，按“簡口"二字，即指“廿"形而言，許時讀

廿如饋，故以簡釋廿(許書此例甚多)。攝與商同音，猶〈莊子〉之借商為「也。由此

可誼，古文乃以“廿"為“r" ，並非以“廿"為“疾";“廿"昔讀如“請" (續) • 

與“鳥"昔不相同也。至於這已字之所以又從“廿"得聲者，則甘鳴“命" “囡"

之借苦，用以表盜:這之義也。〈說文〉亭字下云:“俗語以盜不止為園，讀若簡。"

(尼輒切)叉口部云: “固，下取物縮藏之。從文從口，讀若詣。" (女洽切)卒

國二字古讀如績，皆與廿字同組同部。故宮L 字又取廿字為音符者，因廿字為.f國

之同音字，乃古人表盜窩取物之恆語也。蓋寫字從“穴米"，表盜竊之義，故讀

者又或以辛 1&1之音呼之，並取與學副同音之“廿"字以標其音也。

“宮"字現以“為"為音符，又以“廿"為音符，其問誰先誰後，已無從推知。

但第二音符之加入，必其時其地只有歧音，其第一音符已無表音之能力，故亦存而不廢，

遂遺此不同音符同存於一字之殘痕。後世“島"音行而“廿"音廢，故“廿"音符亦

逐漸消失矣。

(2) {說丈〉殺部云: “話，戮也。從笠，接聲。諦 ，古文殺;會，古文殺;
@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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漪，古文殺; 哇 ，古文殺;輛 ，篇文殺。"一一所八切。
。今按對許書幕已字古今異說甚多，莫衷一是。考許氏謂殺字從累得聲而〈說丈〉無
l 字。大徐云: “說文無華字，相傳云:音察，未知所出。"小徐云: “罪，從

X，朮聲。"段玉裁氏則云: “按張參曰:乖，古殺字。張說似是。"此皆攘許書“手

聲"一語推測言之，殊無根攘。今謂“殺"乃諧聲歧符字耳。許書殺字下所屬古措諸體，

其演變之序當如下:

稍一一假定古文之初形

議一一後出歧符之古文
謂一上承古文之續丈

請一一刪削歧符之筆丈

考殺字之初，或只作繭，從笠， ♀ 聲。 誰字見〈說文〉禾部: “繭，禮之
黏者，從禾，最象形。草或省禾。"是東乃稍t 之初文，象櫻垂穗之形。車 非

省禾，莉l 乃後人加禾旁耳。有 字“食聿切"，為神個脂部入聲術部字，殺字則“所
八切"，為疏組脂部入聲術部字。嘉 興殺詢部相同，至於聲組，則神疏二組古相通。

故殺字之初，實以前字為音符，組爵皆相胞合，絕無組顱，此無可置疑之事也。

但後出之古文錯字，其支形亦係音符。部主 並存，乃諧聲字之歧符也。考

殺字從生為義，生乃“積竹為杖"以擊人者。故殺字之古義，本指“擊殺"而言，非指

“刺殺"而言。古人謂“擊"為殺者，如〈公羊〉莊十二年傳云: “宋萬臂撒仇牧，碎

其首"。何注云: “側手擊日撒"，是其證。但古人凡“擊殺"亦曰“擊"。如〈公羊〉

宣六年傳云: “公怒，以斗擊而殺之。"何注云:‘誓，猶等也。警 謂旁擊頭項。"

(擊與學乃一聲之轉)故古人又以嘩而多殺為塵"，畢即擎之借字。(漢書﹒霍去

病傳〉云: “聾舉蘭下"，注: “畢謂苦擊而多殺也"。古人之讀殺字者，以其從笠，

本表“擊殺"之義，故又或以“擎"音呼之者，因而造成諧聲字歧讀之現象。而歧讀為

“擊"音之時地，又加一與“擊"昔相同之“主"字以為音符。於是由“戰"字變

為歧符“論"字矣。艾字與擎字同在喉音宵部，故借立字為擎音之音符也。

追搞文興，以體喜縣誼，仍承古丈之舊，故作戰形，只變其旁為零旁耳。至

秦統一丈字，不僅整齊古文之異體，而且劃一文字之音讀，故於古措殺字削去其~符，

使免歧異，又恐驟刪舊體，難於辨識，進留有“ x" 形之殘餘痕迎，乃形成小筆之莉

字(實則減美作 X，古文亦有其例，如三體石經〈尚書) : “胥教誨"之豹字，古

文作戰，是也)。至於 3 曾二形則皆為古文，特措文取霄形而蒙文取喜形耳。

至於許書所錄之古文殺字又有輸病毒 三形者，此則皆古文殺字之同音假借字

也。因殺字靚有部音艾音之歧讀，故其假借字亦隨二音而異。其承借之適當如下:

稍一一因歧讀如再音，故假借間音之帶字為之，煮、即暮之古文。

霸一一因歧讀如是音，故假借同昔之稍稍二字為之，曾有 1峭即放傲之古

文。
古文之所以借若為殺者，因發即矜字，與從哥符之殺字同音也。(說文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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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云: “話，僑豪獸。......言，古文" (羊至切。殺字古文作齋，省一筆)
又云:“緒， 實屬。從二章。藉，古文澈。虞書曰: ~l 類於上帝。" (息利
切)今考古文義為 二形，實一字之異體。以形言之，單複略異，乃古文之，匪例;以
義言之，同為“書屬";以昔言之，同為脂部字，惟者在喻組，寫 在心徊，由喻

紐變，心組，乃齊齒呼齒化之結果。猶易聲變賜，以聲變似，已聲變而巴，矣聾變俟也。可
證哥宮會 古為一字，音讀同在心組脂部入聲，與殺字同部，心疏三個又通轉。此古文
之所以借書為殺也。又許書孺下引〈虞書) : “綜顯於上帝"，與〈三體石經〉

同。今〈尚書〉耕 作“肆"，肆字亦“息利切"，與寫字同晉，故古人亦或借肆字

為殺字。如〈夏小正〉云: “狸子肇肆"，傳云: “肆，殺也"。此借肆為殺，亦猶古
文借者 為殺也。{論語〉云: “吾力猶能肆諸市朝"，古往多謂“有罪酷刑陳其尸日

肆" (集解引鄭玄說)“殺人而陳其尸"為肆(皇疏)。此因不知肆即殺之借字，故強

以“陳"義附會之。

古文之所以叉借約 1柄二字為殺字者，因稍即數字， ~1.月即傲字(許書撕字
當為 1淵之形誨)。殺字臨以支為音符，並讀史日擎音，故古人又或以同昔字赦或傲為

其假借字。此亦古人同音假借之慣例也。前人不知殺字又歧讀如掌之事實，故疑莫能解。

文按〈三體石經〉中〈尚書﹒無逸〉及〈春秋〉信公二十八年等，殺字皆作梢，與許

書同。文〈墨子﹒魯問) : “並國覆軍，賊放百姓"， {太平御覽〉哥|墨子，數字正作

殺。畢玩謂“此書觀覽者少，故猶存古字。"其實赦字並非殺之古字，乃殺立同音借字

耳。此皆可為古人歧讀殺字為擎昔並借款為殺之確證。

(三)歧讀字之消失

殷周甲骨金文中所殘留之歧讀字，較之〈說文〉中所保存者為多，以其非本文論述

之範園，故略而未及，只在必要時引為佐證。至於〈說文〉所載之歧讀字，亦只選其較
為顯著者，或難於理解者疏證如吹。但借此已可推知周棄之際歧讀現象並非廣泛流行，

只是中國遠古文字發展史中所殘餘之遺痕耳。

然世運日進，人事益縣，即此殘餘之遺痕，亦為文字之運用造成不少困難。如〈呂
氏春秋﹒慎行論〉云:

“子夏之害，過衛。有讀史記者曰:曹師三家涉河(意林引作渡河)。子夏曰:

非也，是己玄也。夫己與三相近，家與支相似。至於曹而問之，則曰:曹師己支涉
河耳。"

今按〈呂覽〉 “夫己與三相近，家與袁相{bJ."三旬，乃秦人蝕述之語，非子夏之言。

秦人昧於古文之真象，‘故只游移其詞，不能確言其故。今考“己玄"之誤為“三家"，“三"

乃形誤， “家"乃歧讀耳。讀史者為衛人，則其所讀之文字必為當時通行於東方各國之

古文可知。古文“己"作“主" (見〈說丈〉己部)“云" “家"二字皆作“有"

(見〈說丈〉家主主二部)。當時史志原文必作“主布 渡河"。追“主"誤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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遂致“萃"字歧讀為“家"。蓋其時一字之有歧讀者，欲知此字究讀何昔，須靚上下

相連之文義而定。若“己"字不誤為“三

“玄"，不至誤為“已家"矣。至於子夏之校讀，則更依“曹師伐秦，三家渡河"之全

段史實而得之。因曹師渡河聞與“三家"無關，而大事紀日又為史文之慣例，並知“荒

之一形有“家" “玄"二讀 則“三家"必為“已云"之誤矣。據此可知，當時一字歧

讀之現象，雖為殘存痕遍，已在運用上感其不便矣。

正由於此，故理文字之淆亂，杜飾偽之萌生，使文字之形體與昔讀趨於統一，乃成

為當時必要求、之理想。{周禮〉秋官大行人云: “王者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，歲偏存;三

歲偏視;五歲偏省;七歲，屬象胥識語言，協辭令;九歲屬薯史議書名，聽聲音。"

所謂“論語言，協辭令"者，蓋欲統一其方音異語也。所謂“議書名，聽聲音"者，蓋

欲統一文字之音讀也。因中國文字之發源極早，普及之地域叉廣，其間異昔歧讀，自所

難免。觀上述許書所收古文歧讀，可以想見。故整頓文字之音讀，已為當時極迫切之要

求。及宣王之世，史措整理文字之形體，當亦兼正丈字之歧讀。故〈說丈〉所收篇文，

絕無古文之異形雜淆與歧讀互用之現象。此回因續文只行於周地，地域臨狹，歧讀自少。

但整理之功亦不可忽觀也。至於春秋以降，邦國分立，文字異形，音讀異聲，今觀〈說

丈〉所錄古文，字形詭異，歧讀極多，正當時真實情形之反映。秦興，李斯作小裳，罷

其不與秦丈合者。此舉，不特正一字之異體，而且同字定為一形，一字限於一音，對歧

讀現象亦收其劃一之功。如前節所述“諧聲字歧符例"中，小義刪減古措殺字之歧符夫，

使其無表音作用，已足見其用意所在。此外更有一突出事例可以為證:

〈說丈〉瞳部云: “量， 區聶也。讀若朝。楊雄說: 產量，蟲名。杜林以

為朝且，非是。從單位。龜，蒙文鈍。"一時遙切。

今按聶為蟲名，瞳屬，故字從晶。楊雄之說是也。至於從旦之義，許氏已不能詳，

故只曰: “從單從旦"，而不言其故;後世說者，更多誤解。實則聶字乃以“旦"為聲

符耳。然按晶字“讀若朝"，與“旦"字音理遠隔，而其所以用“旦"字為其音符者，實因

“旦"字古人有歧讀為“朝"之一昔也。旦字象日出地上之形， {說丈〉云: “且，明

也"，又云: “朝，且也"。旦與朝觀為一義，故二音皆可以之呼此日出地上之“旦"字。

量從旦聲而讀若朝，乃以旦字之歧讀為其音符也。最字蓋古文也。其華文又改“從旦"

為“從皂"者，則以“巴"為聲符也。蓋棄人見晶讀為“朝"音，為幽部字，而“旦"

音則在寒部，相距甚遠，故改從“旦聲"，以就其音之近者。{說丈〉日部云:臣，“讀

若窈"，與量之讀“朝"，同在幽部。是秦人之作小裳，對不合理之歧讀現象，亦在整

頓之例矣。至於許書引杜林以量為朝旦之朝字，乃古人多借量為朝，係同音假借，非晶

字之本義(例多，不詳)。從上述“殺" “聶"二例，可見小霎時期，乃歧讀進一步消

失之時期。

降及漢代，先秦歧讀之殘痕，已寥寥不可多見。本文前節所學諸例，皆採自〈說文〉。

其大別約有三類:

(1 )“古文以為某" “古文某"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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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此額遺遠較多，可見秦以前流行各國之古文賣多歧讀。惟此乃許氏根據典籍中經

師相傳之歧讀字加以警錄，並非盡為漢時通行之歧讀。經今古文之間，漢時異丈甚繁，

而許氏所錄則多非一般今古之異丈，乃為極其奇特之一字歧讀。特今日考之，許氏對古

文歧讀字，或尚有遺漏。如〈說丈〉刀部云:“則，等畫物也。從刀從貝，貝，古之物貨也。

前，古文則。" (子德切)但韌字古文文歧讀為“敗"，而許氏並未害錄。餘杭章

先生〈三體石經考〉云: “楚師敗績，敗作的;曹人敗狄於簣，同。"前 字“左從

二貝，上貝省作目，猶具字從貝，省作目也。此本古文則字，而用為敗，如貝鼎相貿之

例，誠有不可知者。且經中此字數見，非有謂也。"今謂此乃古文歧讀之遺適也，並非

“不可知"。不特不當以講字視之，亦不當以一般異丈觀之。因經典異文，讀二義相通，

且文義順從。若 I~ 字不歧讀為敗，則“楚師則績" “害人則狄於糞"，是成何語耶?

蓋以字形言之，以刀施於貝物，為“等畫"之義，然以刀施於貝物，亦有“毀敗"之義，

與“敗"字之施“丈"於貝相同。故 u 之一形，古人單以“則"音讀之，又或以“敗"

音讀之。可知許書所錄之古文歧讀字，絕不同於一般異丈，攘此以考古文歧讀現象，乃

為極其珍貴之資料。

( 2 )音符歧讀字與意符歧讀字:

所謂音符歧讀字，為本字之歧音漢時早已消失，而從此字得音之諧聲字，反保存其

歧音，不與所從之音符本字同聲。如上述錯字是也。但音符歧讀字，漢時雖多遺適可尋，

而因許民圍於諧聲字之常例，往往以“省聲"說之。例如許書鉗制融義等字，

皆在古音東部，當以“虫"字為音符。然、“虫"乃“許偉切"，為脂部字，與東部相距

甚遠。此必古人或有歧讀， “虫"字為“蟲"昔者，故諸字皆取其歧讀為音符也。今〈說

文〉則諸字皆作“蟲省聲"，當非其朔矣。所謂意符歧讀字，為本字之歧音漢時亦早已

消失，但從此字得義之會意字猶保存其異意，由異意而推知其本有歧音，如上述自字

是也。而許民對此並未注有歧讀。準此二例，可證漢代歧讀字已基本消失。

( 3 )“讀若某，又讀若某" • 

此類為漢時猶存之歧讀，許民歧音兩存，以備考稽，其中多為遠古初文或不常用之

字。蓋惟其為遠古之初文，故歧讀之遺音獨多;惟其為不常用之字，故其統一歧讀之需

要亦少，反而得保存其更多之歧讀現象也。如上述之 EE 樂等字是也。

但〈說文〉所載歧讀字，雖只上述三穎，然其反映之形式則極為曲折複雜，不易整

理。以前五例中所未學出之“羈"字言之，即可想見。(說丈〉日部云: “龜，眾徵

秒也。從日中靚絲。古文以為顯字;或曰:眾口貌，讀若H金唾;或以為繭，繭者，絮中

往往有小繭也。" (五合切)許民對此字之音讀，雖有較明確之解說，而其間相通之遍，

實難探索。由今考之，毒草字古蓋有二讀:其一為“五合切"一音，義為“眾徵抄也，從日

中觀絲";其二讀為“繭"音，與“日中靚絲"為義近歧讀。但其中“古文以為顯字"

一語，乃因“羈"字古有“繭"音，故古文以為“顯"字之同音假借字，顯字從頁從羈，

羈亦聲也。至於其中“或曰:眾口貌，讀若F金口金"一語，則旺非義同義近之歧讀，亦非

一般之義異歧讀。因一般之義異歧讀，雖二義並不相近，而字形實易混淆，至於“羈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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牢之形 則與“眾口貌"一義毫不相涉。此蓋古人假借字之義異歧讀也。因“羈"字本
音“五合切"，故古人或以同昔關係假借為“也"字。{說文〉口部云: “噓，多
言也。從口益聾，讀若甲。" (侯臘切)是“主義"之“五合切"與“位"‘讀若甲"
古乃同音，故得假借也。因此“哇"之一讀，殆即由“白血"音轉變而來，此文古音入

聲盔部轉為陽聲侵部之通例。由此可見，羈字訓為“眾口貌"與“讀若哈哈"一音，其

來源乃經過極其曲折之歷程。許氏雖紀錄其音義，去P未必知其音義之所由來。故整理發

掘 須待後人之努力，否則許書所載之歧讀現象即無從大自於世矣。
總之，遠古一字之有歧音與一字之有異形，皆為文字發展史中之必然現象，特語音

與文字兢相結合之後，則一字異形迄今猶存，而一字歧音則漸就消失。{說文〉九千餘
字中，所得者僅為上述數事，則漢代之歧讀殘痕，可謂消失殆盡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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